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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右转转轧轧线线挨挨罚罚，，市市民民状状告告交交警警
经调解，交警部门承诺撤销当事人违法记录

“当时我右转，为了避让
非机动车才轧到线。”对于此
前收到的“机动车不走机动
车道”的交通违法处罚单，市
民田望（化名）大喊委屈。随
后，爱较真的他以“事发路段
人行道标线施划不合理、监
控摄像头取证手段不合法”
为由，将高新区交警大队（以
下简称高新交警）告上法庭。
经过审理，在法官调解下，田
望与高新交警达成一致———
田望不再上诉，交警部门承
诺撤销其违法记录并作出适
当赔偿。

本报10月30日讯（记者 时
培磊 郑帅） 近日，山东大嫂
家政公司与加盟商出现合同纠
纷。之前，加盟商在签订了为期3
年的原合同后，投入了不少本金
打造口碑，等待日后的收益回
报。在合同快到期时他们得知，
公司出台了新合同，里面关于家
政人员培训业务及费用相关规
定的变更让加盟商无法接受。目
前，加盟商面临两难问题：新合
同执行产生的费用过高，店面很
难运营下去；不签新合同，前期
的投入都白费了。

东营加盟商刘女士告诉记

者，2012年，她选择加盟山东大
嫂家政公司，掏了十几万元加盟
费，与公司签订了3年的合同。

“家政行业刚开始的几年，得往
里砸钱做宣传、搞活动，积累口
碑，之后才能慢慢有收益。”在头
三年时间里，刘女士的4家店面
共计投入了100多万元。

到了第三个年头，刘女士的
店面逐渐有了起色。2015年4月，
她的合同到期。“当初加盟的时
候公司老总口头承诺说，开始几
年经营比较艰难，甚至会赔钱，
需要长期投资。以后续签合同，
内容不会变。”而在签新合同时，

刘女士发现，公司的新合同增加
了几条合约，让她无法接受。

刘女士告诉记者，根据新合
约，加盟商所招服务员需经公司
总部统一培训上岗，培训费用由
加盟商自行解决。而在此之前，
加盟商招的服务员都是由加盟
商培训。据悉，这些培训收入对
加盟商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占了店面收入的百分之八九
十。”刘女士透露，“新合同里，每
个店面需要交纳两万元保证金，
提供15个培训名额，一个名额费
用是3000元左右，算下来一个店
就要多交6万元。”

“家政本身赚钱就不多，收
这么多费用我们怎么经营？”加
盟商告诉记者。对此，山东大嫂
家政公司黄姓负责人表示，公司
之所以统一培训服务人员，主要
是由于“基于集团发展的考虑，
我们要提升人员质量。之前加
盟商属于超范围经营，还有一
些加盟商出现私刻公章的行
为，导致服务人员质量参差不
齐。”而加盟商则表示，“我们有
培训的资质，之前他们也知道。
总部还派人过来协助培训，组织
统一的考试。”

对于每个店面必须提供15

个培训名额一事，黄姓负责人予
以否认，并称，“公司发展中有权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合同内容，你
接受就继续做，不接受可以自己
创业。”

加盟商对公司的态度感到
无奈。“当时觉得公司负责人很
实在，他说合同续签基本不会
变内容，我们就相信了，也没有
立字据。要是知道合约变这样，
当初谁还会加盟？”他们前期投
入了大量本金搞宣传、拓宽市
场，如今却被新合同拒之门外。

“希望他们守信用。”一位加盟
商说。

““算算下下来来一一个个店店就就要要多多交交66万万元元””
加盟商与山东大嫂家政公司因新合同产生纠纷

市民反映：

路口正常右转

却被抓拍违法

“我不是为这100元钱，就为
了争这个理。”对于上诉高新交
警的行为，田望态度坚决。

2014年11月12日14时，田
望开车从会展路由东向西行驶
至崇华路。路口右转时，因躲避
直行车辆，田望很自然地拐了
一个急弯。原本是正常行为，他
却因此收到一张违法处罚单。

“2015年6月，我查到自己在崇
华路的违章信息，处罚原因是
机动车不走机动车道。”

从田望由“交通违章信息
查询网”下载下来的 3张违法
抓拍照片，记者看到，他的车
的确轧到了崇华路路口的非
机动车道标线。但对于高新交
警的处罚决定，田望却表示异
议。

田望称，查到违法信息后，
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曾多次
来到会展路与崇华路交叉口进
行取证。他发现，该路段的交通
标线标志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

“会展路的机动车道非常窄，而
崇华路非机动车道却很宽，由于
树木、路灯杆遮挡，司机根本看
不到崇华路非机动车道标线。”

“导向箭头与车道分隔线、
非机动车道标线明显过长，基本
上都已经与人行道对接，明显不
符合转弯圆形切线行驶轨迹，如

果不轧线必须侵占外侧直行车
道。”田望说。

疑问一：

车辆几乎都轧线

划线是否不合理

针对上述说法，田望向记
者出示了两张照片与两段视频
资料。两张照片分别为工业南
路与工业北路交叉口、祝舜路
与西周南路交叉口的照片，“这
两个路口与会展路崇华路交叉
口属于路况较复杂的T形交叉
口，上述两个路口都施划导流
线，为什么这个路口却没有施
划？”

两段视频资料则记录了机
动车经过会展路与崇华路路口
拐弯时的轧线情况，其中一段显
示，4分钟时间内，右转弯的15台
机动车有14台驶入了崇华路的
非机动车道路标线内。“如果95%
的驾驶员都这样，是说明大多数
驾驶员视力问题还是道路标线
设置不合理？”

10月29日中午12时30分，
记者在事发地段看到，两分钟
内，8台由此经过的机动车都轧
到了崇华路的非机动车道，而
且，会展路、崇华路路口的非机
动车道标线与该路口的人行横
道斑马线较近，仅有不足3米的
距离。

“交警部门未按照标准施划
道路标线，使得非机动车道分隔
线距离路口过近，并且非机动车

标线设置在路灯后面的盲区内，
导致转弯车辆根本无法提前准
确识别非机动车道。是否该设置
导流线？施划一条大多数驾驶员
都会轧线的非机动车道标线是
否合理？”田望提出了自己的疑
问。

疑问二：

抓拍照片不规范

为啥不提供视频

除了上述异议，田望对于交
警部门所提供的违法抓拍照片
也表示异议。他认为，交警“采用
治安监控录像摄像头替代交通
违法摄像头进行抓拍，其抓拍手
段并不合法。”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相关条文，
固定电子眼设置地点要对社会
公布，即违法抓拍摄像头应在
路口预先提醒告知。田望称，拍
摄自己交通违法的摄像头“藏
在树木后面且未立提醒告知公
示，这能否算作一种偷拍行为？
偷拍照片怎么能作为定案依
据？”

田望表示，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
范》，违法抓拍照片上应叠加当
事人的相关违法信息，如违法
时间、违法地点、违法代码、防
伪信息等。但高新交警为其提
供的3张违法照片并未出现上
述叠加内容，“只有时间地点，
并没有图像取证设备编号、行

进方向、防伪等信息。”田望说。
随后，田望又出示了一张

“警车轧到非机动车道标线”的
违法照片。除了车型不一样，该
张照片与高新交警所出示的违
法抓拍照片一模一样。“警车违
法的照片是我PS的，我就是想
证明照片可以随意伪造，我要
求出示监控视频记录。”

之所以要求高新交警出具
视频资料，田望另有打算。“照片
只反映了一个静态行为，没有反
映当时的真实路况。”田望称，他
当时在躲避直行车辆，交警却只
以抓拍到3张照片来判断自己违
法，这有失公允。

调解结果：

交警承诺撤销

这条违法记录

对于上述疑问，高新交警在
10月29日的庭审上进行了相关
辩解。

高新交警相关负责人在法
庭上表示，抓拍到田望违法的摄
像头属于高新天网工程中的录
像设备，技术设备都经由政府采
购，完全正规。

至于田望所认为的偷拍一
事，该负责人认为，交警的做法
完全合法，并非偷拍。公共安全
不仅包括治安事件，也包括交通
安全，摄像头已如实记录了当事
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对于田望所提出的提供相
关视频资料的要求，高新交警

称因电脑系统存储量有限，只
能提供照片。此外，该负责人
称，根据《道路交通安全图像技
术规范》，违法录像是否保存与
被告违法行为没有关联性。

关于路口未设置监控提
醒标志的疑问，高新交警称，
交通违法抓拍分为固定式摄
像头抓拍与路口视频监控抓
拍两种。前一种应设置提醒标
志，田望碰到的则属于后者，

“路口监控视频并非一直对交
通违法进行抓拍，因此不需要
提前告知。”此外，高新交警表
示，监控摄像头所安装的“公
共监控安全”标语已起到类似
标志的作用，所以无需另设提
示标语。

对于“舜华路交通划线不合
理”一事，高新交警称，交通划线
都是按照“先行人后非机动车，
再机动车道”的原则进行划线，
却始终未对非机动车道标线与
人行道线过近一事作出明确答
复。

经过一天审理，主审法官征
求田望与交警部门的意见后，为
双方进行了庭外调解。

高新交警应允了田望“撤
销对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删
除并撤销我车牌号的违法记录
信息，并退还罚款等费用”的要
求。具体何时撤销，高新交警表
示还需要上级领导开会研究后
决定。

“也算是讨到了一个合理说
法。”田望欣慰地说。

从事发路口(左)与其他路
口的对比照片中可以看出，事发
路口的非机动车道标线与斑马线
距离很近。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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